
暴亂期間，穿 「黃背心」 的假記者橫行
現場。不少自稱網媒人士，印張 「記者證」
便走到暴亂最前線，以 「採訪」 之名阻礙警
方執法，警方經多方諮詢及研究，決定修訂
《警察通例》關於 「傳媒代表定義」 及 「如
何配合傳媒工作」 的指引。新修訂內容包括
跟隨使用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登記名
單（GNMIS），不再以欠缺代表性的香港
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所發會員證為
識別傳媒代表的標準，以做到正本清源、撥
亂反正。多個新聞組織表示支持警方修訂，
保障新聞採訪專業，必須堵截假記者。

黑記縱暴阻執法黑記縱暴阻執法
警方撥亂反正
修訂《通例》記協及攝記協證件不再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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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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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學者：新例不損新聞自由

習近平：疫情終將被戰勝 勝利必屬世界人民
強調要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合作共贏理念，堅定不移構建開

放型世界經濟，樹立新發展理念，堅持走多邊主義道路，改革完善
全球治理體系，宣布中國支持聯合國發揮核心作用重大舉措。 詳刊A3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在
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
上發表重要講話：

相關新聞刊 A2

5. 中 國
•新聞記者證是從事新
聞採編活動的唯一合
法證件；新聞出版總
署負責全國新聞記者
證的核發工作，省、
自治區、直轄市新聞
出版行政部門審核有
關記者證，領取有關
記者證的人員須 「具
備大學專科以上學歷
並獲得國務院有關部
門認定的新聞採編從
業資格」 。

1. 英 國
•「英國記者證管理局」（UKPCA）負責管理發放 「英國記
者證」（The UK Press Card），其董事會成員覆蓋英國記
者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英國攝影
記者協會（British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專業出版人協會（Profess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等業界代表，亦包括《BBC》、《路透社》（Reuters）
、《天空新聞台》（Sky News）等新聞機構；他們發
放的記者證獲得英國所有警察部門、司法部以及其他公
共機構承認。

3. 新加坡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網站上可申請媒體認證卡（
Press Accredition Card, PAC）。記者不需要
PAC也可報道新聞，但PAC能令其工作更方便，
特別是確保從官方渠道獲得及時資訊方面。傳統
媒體需按《廣播法》和《報紙及印刷新聞法》申
請牌照，互聯網內容提供者則自動按《廣播法》
獲得 「類別牌照」 （Class License），如果發
布新聞頻率及流量符合規定便須申請個別牌照。

2. 美 國
•獲美國國務院認證的記者及技術人員，可參與國務院
的公開媒體活動，但需要提供以下其中一項認證：由
美國政府（如白宮、國防部、外國記者中心及國會等）
發出、附上照片的記者證；由所屬新聞機構發出的附
照片證件；由僱主發出、印有機構名稱及確認其記者
僱員身份的信件。

4. 法 國
•由專業記者身份證委員會（CCIJP）向傳媒工作
者發出的 「新聞卡」 ，證明新聞業是他們主要
活動，該卡具有法律約束力；另外，全國新聞
工作者聯盟（SNJ）亦會向傳媒工作者發出三年
一次的記者證，現時SNJ的行政結構由30名成
員組成，主席團由5名總書記（包括總理）共同
領導。

多國由官方及公信力機構發出記者證

【大公報訊】記者李雅雯報道：珠海
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關偉歡迎修
訂，可杜絕假記者，將已混亂不堪的傳媒
採訪納入正軌，警方行出第一步。

再按本子辦事就畀人玩死
「非常情況要用非常手段處理，依家

有班人出蠱惑，政府再按本子辦事就畀人
玩死你！」 關偉指出過去一年的示威活動
及暴亂場面都充斥自稱 「記者」 混入真正
的記者，影響傳媒採訪工作，亦令公眾對
記者專業性及認受性大打折扣。 「個個穿
黃背心就話係記者，而家仲出現穿裙嘅易
服記者，根本係一場鬧劇，今次新修訂係
好嘅開始」 。

關偉教授強調警方的新修訂不涉及新

聞自由問題，他指過去的暴亂現
場，有班搞事的人假借傳媒身份
阻擋警方執法是大家有目共睹。
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鼓吹人人做
公民記者，關指已被有心人用以
藉口搞示威搞亂社會。關表示：
「警方咁做，係制止亂象，記協

濫發證件，你walk in講係乜乜學報
就批證，記協本身都無審批標準
係好大問題，自由度永遠係有限
制」 。

關教授表示負責任的大專院校的傳媒
系及傳理系課程，學生進行新聞採訪，有
教授從旁指導，而不是任由到暴亂現場 「
自生自滅」 ，所以今次警方修訂《警察通
例》，他不認為影響新聞系學生學習。

須跟隨新聞處登記名單
警察公共關係科昨日（22日）去信四個新聞組織的主

席，包括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新
聞工作者聯會，以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發信，表示會修訂
《警察通例》下 「傳媒代表」 的定義，由今日起，警方認
可的傳媒，只包括已登記 「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
GNMIS）」 的傳媒機構，以及 「國際認可及知名」 的非本
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等，所
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的記者、攝影師和電視台工作人員，
才會被警方承認為 「傳媒代表」 ，讓前線警務人員更有效
和快捷地辨識傳媒代表。

根據現時在GNMIS上共有205間傳媒，已涵括本地廣
泛媒體，包括報章媒體有《大公報》、《文匯報》、《東
方日報》、《明報》、《星島日報》、《頭條日報》、《
AM730》及《蘋果日報》等；三間電台以及電視廣播機構
無綫電視、NOWTV，有線電線等；多間網媒亦有註冊登
記，《幫港出聲》、《港人講地》、《HKG報》、《橙新
聞》、《點新聞》、《眾新聞》、《立場新聞》、《獨立
媒體》、《端傳媒》、《TMHK》等等。

暴亂現場黃背心氾濫
消息人士透露《警察通例》在過往10年未有仔細界定

合資格傳媒身份而引致混亂，網媒如雨後春筍增加，前線
採訪的記者真假難分： 「過去一年以來，在大型公眾活動
現場，尤其示威衝突上，警方留意到愈來愈多身穿 「黃背
心」 的疑似記者在警方行動現場出現，部分假扮 「記者」
涉嫌阻礙、襲擊警務人員。警方甚至發現有人假扮記者，
並檢獲懷疑偽造記者證，因此希望透過修訂《警察通例》
及內部指令等新措施，有效識別正當採訪的媒體記者。」
2019年8月至11月警方揭發假記者有五宗；今年至今共六
宗。

警方相信修訂《警察通例》的傳媒章節後，能夠做到
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通例修訂後將會按新標準釐定合資
格傳媒身份，合資格傳媒將會獲准於現場採訪，如在警方
記者會或大型暴亂現場，亦不會觸犯 「禁聚令」 ；但不符
合有關資格的記者，雖仍可在公眾地方採訪，但不會獲豁
免 「禁聚令」 的權利，若現場被警方界定為 「非法集結」
性質，不合資格的記者將有可能犯法。警察傳媒聯絡隊由
以往148人，增至超過300人，以協助前線警員更有效識別
正當採訪的媒體記者，並在可行情況下，盡量配合傳媒採
訪，傳媒代表進入警察封鎖線內採訪，加強透明度。在新
修訂的《警察通例》，記協和攝記協會發出的會員證、記
者證不再被認可；過去在暴亂現場氾濫，年紀小至12歲等
的 「學生記者」 和所謂的 「公民記者」 亦不在政府新聞處
的認可範圍。

正 本 清 源
大公報記者 黃慶輝（文） 李斯達（資料）

【大公報訊】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回覆警察公共關係科
的信件時表示，完全贊同警方對傳媒代表定義的修訂。

新聞聯指出，某些所謂協會本身並非新聞媒體，根本沒有資
格也沒有必要持有記者證。但這些機構卻濫發記者證，給同行形
象和媒體聲譽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特別是去年香港發生一系列暴
亂活動中，有人假冒記者，持所謂的 「記者證」 出現在現場，不
僅擾亂了媒體記者的正常採訪，而且更嚴重阻礙警方執行公務；
有假記者更藉機襲擊警務人員，在現場推波助瀾惡化事態。這些
亂象在海內外造成了惡劣影響。

新聞聯認為，警方對傳媒代表定義進行修訂，有助於前線警
員及社會大眾及時、有效地辨別合法、合規的傳媒代表，也讓新
聞從業者能夠在前線更順利、客觀、高效地進行採訪報道工作，
從而更有效地保障香港市民的知情權。新聞聯也希望，警方在執
行新安排前，向合法、合規的傳媒機構詳細講解有關登記制度，
確保記者採訪便利。

新聞聯撐修訂 杜絕假記者


